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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风电”或“公司”）为满足

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拟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公司编制了《中节能风力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

本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中相同的含义。

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360,0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投资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额

1
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

电项目（察右前旗部分）
177,000.00 165,000.00

2
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

电项目（兴和县部分）
32,000.00 30,000.00

3 中节能阿克塞县 10万千瓦风电项目 55,000.00 48,000.00

4
中节能甘州平山湖百万千瓦风电基地 10 万千瓦风电

6#风力发电项目
64,258.78 24,000.00

5 中节能怀安 10万千瓦项目 73,645.00 48,000.00

6 邢台市圣领南和区 50MW风电项目 32,457.17 23,000.00

7 邢台市南和区圣领 50MW风电项目 31,923.28 22,000.00

合计 466,284.23 360,000.00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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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

序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

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

际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

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解决。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

的，则届时将相应调整。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

1、风力发电受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

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并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

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产业由此进入政策驱动、规模扩张与技术升级的新阶

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作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

大力提升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和有序开发海上风电、

统筹推进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同时量化确定到 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为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刚性约束和政

策保障；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全社会用电量与 GDP增长高度相关且二产、

三产用电量直接反映工业和服务业活跃度，《纲要》明确“十四五”期间在质量

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使 GDP年均增速保持在合理区

间，由此奠定电力需求刚性增长的基本盘，国家随之相继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等配

套文件，进一步壮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并确保新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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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需求优先由非化石能源满足，同时建立有利于新能源消纳的长效机制，上述政

策协同发力既保障总量需求扩张又结构性提升新能源发电市场空间。

综合来看，经济增长带来的电力需求扩张“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结构转型形

成双重逻辑，需求侧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拉动用电量刚性增长，供给侧国家产业政

策明确将新能源作为增量主体并实施结构性倾斜，两者叠加赋予风电、光伏发电

稳定的市场预期和明确的政策红利，使相关企业迎来战略性发展机遇期。

2、契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精神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宪法，体现了我国目前对生态环境建设及环境

保护的空前重视。

风电工程使用可再生的自然风力资源发电，同时不排放任何污染物，因此其

节能减排环境效益明显。相较传统火电拥有节约能源、减排有害气体等显著优势，

高度契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目的

1、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多个相关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有效提升

产业整体规模和优化发展结构。为此，公司提出发行申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

全部用于风电项目投资建设，有助于提高公司整体装机规模，进而提高公司的盈

利能力。本次发行是公司既定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主业

优势，增强公司主业核心竞争力，对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随着公司快速发展，公司负债规模也逐渐扩大。截至 2025年 9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规模为 4,496,802.90 万元，总负债规模为

2,639,165.79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 58.69%。

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通过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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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符合国家“结构性去杠杆”的政策要求，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与

经营稳健性，为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增长提供资金支持，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察右

前旗部分）

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能源短缺及节能等问题日益关注，开发风能

资源是减少空气污染、减少有害气体排放量的有效措施之一，风能资源的开发利

用对调整能源结构、缓解环境污染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本项目具有对外交通

便利，并网条件好的优势，项目开发建设完成后，将为工业园区提供绿色用电，

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境内。

项目实施主体：中节能（察哈尔右翼前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投资额为177,000.00万元。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察右前旗（兴

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共计建设 50万千瓦风电，其中察右前旗

建设 40万千瓦风电，220千伏升压站一座，配套建设箱变、储能设施和集电线

路、检修道路等附属设施。

（3）项目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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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中节

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

（察右前旗部分）核准的批复》（乌发改批字〔2024〕102号）。

2）本项目涉及的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之中。

3）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中节能风力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察右

前旗部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批复》（乌自然资字〔2024〕267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兴和

县部分）

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参见本报告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之“（一）

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察右前旗部分）”

之“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2、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

项目实施主体：中节能（内蒙古）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投资额为 32,000.00万元。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察右前旗（兴

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共计建设 50万千瓦风电，其中兴和县建

设 10万千瓦风电，配套建设箱变、集电线路、检修道路等附属设施。

（3）项目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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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

（兴和县部分）核准的批复》（乌发改批字〔2024〕103号）。

2）本项目涉及的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之中。

3）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中节能风力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兴和

县部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批复》（乌自然资字〔2024〕270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中节能阿克塞县 10万千瓦风电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甘肃省风光资源富集，风能技术可开发量为 5.6亿千瓦，位居全国第四。近

年来，甘肃省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和能源基地建设，截至

2025年 9月末，甘肃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7,523.73万千瓦。具体来看，“十四

五”以来，甘肃新能源装机新增 5,108 万千瓦、突破 7,500 万千瓦，是 2020 年

2355万千瓦的 3倍多；新能源年发电量 806亿千瓦时，较“十三五”末增长 112.1%；

全省新能源装机及发电量占比分别达到 65.1%和 39.6%，居全国前列；全省累计

外送电量超 2,600亿千瓦时，外送范围覆盖 26个省份。

本项目位于新疆、甘肃、青海电力输送的大通道重要位置，是酒泉市政府正

在规划的库木塔格沙漠新能源基地的重要区域，为公司布局国家沙戈荒新能源基

地项目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在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当金山南区

域。

项目实施主体：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阿克塞项目公司）。

（2）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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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额为 55,000.00万元。本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10万千瓦，拟建设

16台单机容量 6.25MW 的风电机组，配套建设箱变、输变电线路、进站道路、

检修道路及其他附属设施。

（3）项目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5年取得酒泉市能源局出具的《酒泉市能源局关于中节能

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阿克塞县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酒能新规

〔2025〕45号）。

2）本项目涉及的环评批复、土地预审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中节能甘州平山湖百万千瓦风电基地 10万千瓦风电 6#风力发电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中节能甘州平山湖百万千瓦风电基地 10万千瓦风电 6#风力发电项目建设充

分利用境内丰富的绿色风能资源，直接向当地负荷供电，作为区域负荷发展的补

充电源，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推进甘肃省风电规模化发展。同

时，风电场的建设，有利于“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的实现，有利于调整能源结

构，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大规模开发风能资源，有利于甘州平山湖地区满

足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实现能源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

2、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张掖市甘州区平山湖乡。

项目实施主体：中节能（张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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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额为 64,258.78万元。本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10万千瓦，拟安装

20台单机容量为 5MW 风力发电机组，并新建一座 110kV 升压站，新建 110kV

送出线路等附属设施工程，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配套相应比例储能设施。

（3）项目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3年取得《张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节能（张掖）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甘州平山湖百万千瓦风电基地 10万千瓦风电 6#项目核准的批

复》（张发改能交〔2023〕31号）。

2）本项目已于 2023年取得《张掖市生态环境局甘州分局关于甘州平山湖百

万千瓦风电基地 10万千瓦风电 6#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3）本项目已于 2023年取得张掖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620700202300010号）。

4）本项目已于 2023年取得甘肃省人民政府出具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

州平山湖百万千瓦风电基地 10万千瓦风电 6#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甘政自然

资发〔2023〕310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五）中节能怀安 10万千瓦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在传统能源逐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怀安建设风力发电

站有助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符合国家

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要求。同时，怀安建设风力发电站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中关于清洁能源发展的要求，有助于提升区域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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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左卫镇、第三堡乡、太平

庄乡一带。

项目实施主体：中节能（河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投资额为 73,645万元。本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10万千瓦，拟安装 16

台单机容量为 6.25MW风力发电机组，新建升压站一座等及其他附属设施。

（3）项目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2年取得怀安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

息》（怀行审投资备字〔2022〕53号）。

2）本项目已于 2023年取得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审批意见（张行审立

字[2023]294号），原则同意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

质、规模、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3）本项目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冀（2024）怀安县不

动产权第 0000510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六）邢台市圣领南和区 50MW风电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河北省用电量不

断增加。截至 2024年底，河北南网统调装机容量达到 7,640.85万千瓦，电网早

峰、晚峰最大负荷分别达到 5,204万千瓦和 4,736万千瓦。积极开发利用河北的

风力资源，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可以有效降低河北省的煤炭消耗、缓解环境污染

和交通运输压力，提升省内供电能力，对于改善电源结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2、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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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三思镇、阎里乡。

项目实施主体：北京中节能国投有限公司。

（2）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投资额为 32,457.17万元。本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5万千瓦，拟安装 8

台单机容量为 6.25MW风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储能装置、集电线路等。

（3）项目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关

于北京中节能国投有限公司邢台市圣领南和区 50MW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邢

批投资[2024]264号）。

2）本项目已于 2025年取得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审批意见（邢环表〔2025〕

12号）。

3）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邢台市南和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130506202400009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七）邢台市南和区圣领 50MW风电项目

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参见本报告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之“（六）

邢台市圣领南和区 50MW风电项目”之“1、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2、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地点及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在河北省邢台市。

项目实施主体：北京中节能国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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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总投资额为 31,923.28万元。本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5万千瓦，拟安装 8

台单机容量为 6.25MW 风力发电机组，一座 220kV 升压站，并配套建设储能装

置、集电线路等。

（3）项目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关

于北京中节能国投有限公司邢台市南和区圣领 50MW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邢

批投资[2024]263号）。

2）本项目已于 2025年取得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审批意见（邢环表〔2025〕

10号）。

3）本项目已于 2024年取得邢台市南和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130506202400010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顺应国家产业政策和行

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和规

模，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目的

实施将为公司产业布局和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

持续经营能力，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

力，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

得以提高，有效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并产生综合

效益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可能有所下降；但随着



12

募投项目建设完毕并逐步实现预设目标，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五、可行性分析结论

经审慎分析，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

方向，具有实施的必要性。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

务规模，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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